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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信息共享的理念及其法律保障体系及其启示  

刘可静1;2;

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1 

收稿日期 2006-8-18   修回日期   网络版发布日期   2007-3-16   接受日期    

摘要   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信息数据共享的动因与较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，是保证 信息数据共享得以顺利开展
的首要前提。欧洲《布加勒斯特宣言》突出了信息共享对社 会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强调了信息共享符合信息社会的
要求，有利于发展民主制度，有利 于维护公民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权利。美国和欧盟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信息共享
法律保障 体系。我国需要加强信息数据共享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，而保障信息共享的法规体系应 涉及到多领域
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与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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